
一般金融机构行业运行状况及 3C级别表现 
 

一、行业运行概况 

一般金融机构涵盖金融租赁、汽车金融、消费金融、财务公司等非银机构，基于样本量原因，本文一

般金融机构 3C模型的细分行业包括金融租赁、汽车金融和消费金融。 

监管政策层面，一般金融机构多项政策的出台对公司治理、业务发展及风险控制等方面的要求进一步

细化，旨在引导一般金融机构回归主业以及规范化、标准化经营，促进一般金融机构长期化健康发展，提

升服务实体经济及消费者质效；但同时，监管政策的加强或将使部分机构面临较大业务转型压力。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修订发布的《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已于 2023 年 8 月 11 日起施行，主要修

订内容体现在风险管理、业务范围、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境外业务等方面，旨在引导汽车金融公司聚焦

主业，以适应汽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市场需求，同时强化股东的支持力度以及股权监管。上述《汽车金融

公司管理办法》的贯彻落实将有利于汽车金融公司提高风险防控意识，提升公司治理及和内部控制规范性

及信息披露透明度，推动汽车金融公司发挥自身专营汽车消费信贷的专业优势，做精专业、强化服务，提

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 

2024 年 3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优化准入政策，提高主要出资人持股

比例至 50%、将最低注册资本提升至 10亿元，增设部分监管指标，如规定消费金融公司担保增信业务余额

不得超过公司全部贷款余额的 50%，限制盲目扩张，并在后续给予一定的整改过渡期，且对业务范围进行

了优化调整，该政策大幅提升了消费金融公司的准入门槛，引导消费金融公司专注主责主业，并在公司治

理、风险管理与风险处置、消费者权益保护层面均有细化规定，有利于整体消费金融公司的合规化、精细

化及稳健化运营发展。 

2024 年 9 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于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在公

司治理、股权管理、关联交易管理等方面与现行监管法规制度进行了衔接更新，提高了对主要出资人财务

实力、持股比例等方面的要求以及金融租赁公司的注册资本门槛，压实股东责任，同时提升对公司治理的

监管要求；结合金融租赁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补充完善了风险管理和经营规则等相关内容，提升金融租

赁公司对租赁物的管理要求；新增杠杆率、流动性比例等监管指标，强化资本和风险管理；健全市场退出

机制，加强金融租赁公司的有效监管。整体看，《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对金融租赁公司经营管理提出更

高要求，监管部门将坚持金融租赁公司回归租赁业务本源的导向，推动金融租赁公司围绕融资与融物相结

合的功能定位探索开展特色化经营，为实体经济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一般金融机构由于成立时间和资源禀赋的不同，市场竞争力呈现一定分化；从以上 3个行业内机构主

体整体信用表现来看，资产质量相对较好，拨备覆盖水平充足，整体盈利水平较好，资本水平较为充足，

但普遍面临资本补充渠道及融资来源较为局限以及资产负债期限结构错配的问题。 

目前全国获批成立的金融租赁公司（含专业子公司）70余家，行业主体数量较为稳定，资本金规模不

断扩大。受经济低迷、竞争加剧、监管趋严等因素影响，金融租赁行业由高速增长向稳健发展过渡，行业

资产规模及业务规模增速放缓，但行业发展逐步分化，头部效应较为明显，同时金融租赁行业面临改革转

型压力，业务结构逐步优化调整，经营租赁和直接租赁业务布局持续扩大。金融租赁公司整体盈利水平较

为稳定，资产质量风险整体可控，但各公司间盈利水平及资产质量仍存在一定差异。金融租赁公司持续增

资以提升资本实力，支撑业务拓展；同时较好的盈利水平也有助于资本内生积累，整体资本充足水平较好；

债权融资方面主要通过银行渠道融资，同时通过发行金融债券满足中长期资金需求，但仍面临一定资产负

债期限错配风险。 



目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汽车金融公司主要为厂商系汽车金融公司，为本品牌的经销商及零售客户提

供金融服务。与其他从事汽车金融业务的机构相比，汽车金融公司能够获得集团支持且存在一定的专业优

势；但随着来自商业银行等其他行业参与者的竞争压力加大，加之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竞争格局发生变化，

行业内市场竞争或将加剧。汽车金融公司业务发展与汽车行业息息相关，行业资产规模呈现一定程度下行；

资产质量整体良好，拨备水平充足，对信用风险的抵御能力较强，但行业内部各公司间不良贷款水平存在

差异；股东增资及持续的利润留存使其资本逐步积累，另一方面部分汽车金融公司业务增速有所放缓甚至

出现负增长，贷款投放对于资本的消耗作用明显减缓，亦推高资本充足率。汽车金融公司不断拓展资产支

持证券和金融债券等长期负债渠道，但期限错配所带来的流动性管理压力仍然存在，融资结构有待持续完

善。 

2023 年，监管层面出台多项政策推动消费复苏，促进了消费金融公司资产端业务的发展，消费金融公

司资产规模保持增长态势，且头部化、分层化趋势显著。消费金融公司继续推进线上化转型，但第三方引

流模式仍占有较高比重，自主获客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短期内线上化发展仍是行业主要趋势。资产质

量方面，2023 年消费金融公司不良贷款率略有下降，整体信贷资产质量相对稳定，拨备水平充足，具有较

强风险抵补能力，但考虑到经济形势仍有所承压等因素，仍需关注行业后续资产质量变化；盈利表现较好，

但 2024 年以来利润表现分化的现象进一步凸显，综合定价水平下行、风险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和核销需求的

上升也使得未来利润增长面临压力；资本补充较为依赖增资扩股，行业资本金规模持续扩大。消费金融公

司负债端资金融入对同业借款渠道依赖程度仍较高，部分消费金融公司通过结构化融资、银团贷款等方式

拓宽融资渠道，且行业金融债券发行活跃度上升，中长期资金来源有所拓宽，但非同业渠道融资总体占比

不高且有所下降，融资渠道仍较为单一。 

二、一般金融机构 3C评级框架 

3C评级理论主要从经营能力、财务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维度对受评主体的主体信用状况进行分

析，该评级理论突破了长期以来国内外现有的以经营和财务分析为主的两维度的固有分析和评估思路，增

加了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专项分析和评估，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企业信用水平，能够为债券市场

的参与者提供更好的信用风险。 

对于一般金融机构而言，“3C”理论中的经营能力分析，主要从市场竞争力、风险管理水平等方面进行

分析，主要考察受评企业是否具有核心市场竞争力、在同行业中的地位以及具备的风险管理能力。财务能

力分析，主要考量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资本和偿付能力、杠杆和流动性等方面，其中资产质量、资本和

偿付能力等是分析的重点。可持续发展能力因素主要从发展韧性、财务弹性、ESG等方面进行分析。其中，

一般金融机构发展韧性从业务波动性、关键企业依赖度以及股东背景等方面来看表现出较好的韧性；财务

弹性从再融资空间大小（如银行剩余授信额度）、债务结构合理性（债务集中度、期限匹配程度）以及受限

资产占比等角度来看，一般金融机构呈现较大的分化差异。从 ESG表现看，一般金融机构作为细分行业的

持牌金融机构，在促进消费、支持实体经济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履行一定绿色和社会责任，同时公司治理

较为规范，整体 ESG表现优于传统工商行业。 

三、一般金融机构 3C评级表现 

2024 年，使用一般金融机构 3C 模型打分的企业共计 38 家（其中金融租赁公司 20 家、汽车金融公司

10家、消费金融公司 8家），由于部分金融租赁公司公开发行债券到期，总体数量较上年略有下降。3C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划分为四等十级，符号表示为：CR1~CR10。除 CR1级、CR7级（含）以下等级外，每一

个信用等级可用“+”“-”符号进行微调，表示略高或略低于本等级。各信用等级符号代表了评级对象违约概率

的高低和相对排序，信用等级由高到低反映了评级对象违约概率逐步增高。 

一般金融机构 3C评级具体表现为： 



一般金融机构通常头部效应较为明显，抗风险能力一定程度上与其自身体量和财务表现相关；体量较

大的机构专业化发展程度较高，运营管理往往更为规范，整体风险防控手段强于中小体量机构；中小体量

机构由于融资成本的限制，客户层级一般相对下沉，进一步推升了风险管控压力。受股东方资源禀赋以及

在股东方集团内战略定位不同，一般金融机构经过行业校准后的个体初始信用级别 R1 存在一定分化，但

整体区分度较好。 

一般金融机构个体调整主要体现在汽车金融公司，随着汽车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深化，我国燃油车和

新能源汽车竞争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传统燃油车销售压力加大，部分以燃油车为主的厂商控股汽车金融

公司出现业务规模收缩、盈利能力弱化，一般金融机构经过个体调整后的个体信用级别 R2 详见图表 1。 

图表 1  2024 年一般金融机构 R2 分布图 

 

资料来源：3C评级系统 

对于一般金融机构，考虑其股东方普遍在公司章程中约定了流动性支持及资本补充的承诺，同时其主

营业务是股东集团化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能够形成有效的业务协同，故一般金融机构业务开展普遍受股

东方影响较大，同时股东方能够提供的外部支持是一般金融机构级别序列的重要考量因素。整体来看，控

股股东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头部股份制银行或大型央企的一般金融机构，其能够依托股东的资源优势开

展业务，在业务方面形成专业特色和品牌效应，综合竞争力强，同时业务多元化程度高，其公司治理和风

险控制可借鉴股东管理经验，整体业务经营表现稳健，因此整体抗风险能力更强；控股股东为其他商业银

行、地方国企或民营企业的一般金融机构，尽管其在业务开展、流动性支持和资本补充方面仍能够得到股

东的大力支持，但限于股东综合实力，在业务发展及资本实力等方面要略逊于第一类机构，整体抗风险能

力稍弱；此外，对于控股股东为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企业下的汽车金融公司，其业务开展和股东方汽车销

量密切相关，同时股东支持亦具有天然优势，对其抗风险能力分析应综合考虑。考虑外部支持因素后的主

体信用级别 R3详见图表 2。 



图表 2  2024 年一般金融机构 R3 分布图 

 
资料来源：3C评级系统 

一般金融机构 3C级别调整情况： 

2024 年，有 3 家一般金融机构 3C 级别发生变动，其中 1 家汽车金融公司和 1 家金融租赁公司调降，

另有 1 家汽车金融公司调升。上述汽车金融公司 3C 级别调整主要与其业务开展规模、盈利能力的变动相

关；金融租赁公司 3C级别调降主要与其股东支持能力及意愿的潜在变化趋势相关。 

四、行业关注 

①需关注股东信用状况及支持意愿变化对一般金融机构可能带来的影响。一般金融机构业务开展普遍

受股东方影响较大，若股东信用水平恶化，将一定程度上对旗下一般金融机构形成拖累，导致流动性风险

和偿付风险的发生；同时股东方能够提供外部支持的意愿与能力是否变化亦需予以关注。 

②需关注行业监管政策对部分一般金融机构可能造成的转型压力。行业监管政策的出台有助于一般金

融机构长期化健康发展，但同时对其经营管理提出更高要求，部分机构或将面临业务转型压力，短期或将

出现业务规模及盈利能力下滑。例如，监管要求金融租赁公司压降构筑物租赁业务、加大直接租赁业务投

放，上述因素或将导致部分金融租赁公司业务收缩；《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规定消费金融公司担保增信

业务余额不得超过公司全部贷款余额的 50%，部分对助贷依赖度较高的消费金融公司将面临调整转型压力。 

③从长期发展潜力看，随着国内经济增速逐步回稳，在促进消费、支持实体经济等多项政策带动下，

一般金融机构有望保持稳健经营的发展态势。 

 


